約聘僱人員選擇流程
107/7/1
仍在職同仁
107/7/1以後
新聘僱同仁
選擇自7/1提繳勞退金
選擇離職儲金
選擇書一式2份交至人事處退撫福利科
結束
選擇書一式2份+7~10月薪資清冊+存摺影本(台銀)交至人事處退撫福利科
7~10月自提離職儲金嗣後發還至個人戶頭。
公提離職儲金發還各業務單位預算科目。
11月薪資清冊建立主檔人員類別：需改選L約僱人員(勞退)或M約聘人員(勞退)，11月薪資需扣7~11月勞退。
7~10月薪資清冊+存摺影本交至人事處退撫福利科
7~10月自提離職儲金嗣後發還自個人戶頭。
公提離職儲金發還各業務單位預算科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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